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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篇　警械使用條例

▲「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規格表」如下：（院臺治字第0950023739Ａ號函）

種類 規格

棍 警棍

　木質警棍

　膠質警棍*
　鋼﹙鐵﹚質伸縮警棍

刀 警刀 　各式警刀

槍砲

手槍 　各式手槍

衝鋒槍 　各式衝鋒槍

步槍
　半自動步槍

　自動步槍

霰彈槍 　各式霰彈槍*

機槍
　輕機槍

　重機槍

火炮

　迫擊炮

　無後座力炮

　戰防炮

其他器械

瓦斯器械

　瓦斯噴霧器﹙罐﹚

　瓦斯槍﹙彈﹚

　瓦斯警棍﹙棒﹚

　瓦斯電氣警棍﹙棒﹚

　瓦斯噴射筒

　瓦斯手榴彈

　煙幕彈﹙罐﹚

　鎮撼﹙閃光﹚彈

電氣器械

　電氣警棍﹙棒﹚﹙電擊器﹚

　擊昏槍

　擊昏彈包

噴射器械

　瓦斯粉沫噴射車

　高壓噴水噴瓦斯車

　噴射裝甲車

應勤器械

　警銬

　警繩

　防暴網*

註：95年將步槍中之卡柄槍刪除。

95年將橡膠警棍改為膠質警棍。

95年新增各式霰彈槍、防暴網。


